附件1
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入驻
企业（项目）协议书
 
  企业编号：（    ）年第   号 
甲方：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      乙方：
为促进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，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应用型人才，根据《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》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乙方进驻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，为规范管理，促进乙方创业成果尽快实现商品化、商业化，双方就有关项目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达成如下协议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一、内容和期限
1.乙方入驻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期间主要从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.乙方入驻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期限为     年，即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起，至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．甲方的权利
（1）依据有关规定，对入驻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（2）根据乙方发展计划，检查项目实施进度，对经专家委员会确认企业入驻失败后，有权立即终止协议。
2．甲方的义务
（1）指导或协助乙方办理工商、税务登记，年检，企业代码，银行开户手续等。
（2）向乙方提供有关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咨询咨询，联系有关咨询公司或通过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咨询服务。
（3）向乙方提供入驻场地，免费为入驻企业铺设网线，开通网络。
（4）不干涉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协助解决入驻期间的困难和问题。
（5）按合同规定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。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．乙方的权利
（1）乙方有权按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。
（2）乙方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对入驻项目自主从事研究、开发、生产和销售。
（3）乙方有权使用甲方提供的办公设施。
2．乙方的义务
（1）乙方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甲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对其入驻项目的计划进展情况的监督和检查，并积极支持、配合甲方开展各种创业服务工作。
（2）乙方应利用甲方提供的场所进行与申请内容相符经营管理活动，不得在该场所从事与申请项目无关的活动或将该场所转租给其它方。
（3）乙方应认真履行与甲方签订的入驻场地等其他合同，承担相应的义务。
（4）乙方应自觉维护甲方的公共环境，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入驻企业的关系，积极参加与乙方有关的各项活动。
（5）乙方应建立财务、人事、技术管理等项规章制度，并按月、按季、按年向基地管理办公室如实报送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报表和统计数据。
（6）乙方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经营计划应报送甲方备案，并根据运行情况，按时向甲方报送计划完成情况；企业联合、合并、变更、歇业、停业等（包含向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申请）应报甲方备案。
四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或终止
1．本合同双方签字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。本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时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新的书面协议。
2．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使本合同无法完全履行时，须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。
3．本合同在履行期间，如国家有关政策有重大调整时，双方任何一方利益受到重大影响，受影响一方可以提出变更或解除本合同。
4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因甲方违反其职责，导致乙方无法实施原入驻企业计划和目标的，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，但乙方需提前一个月提出终止合同的要求。
5．乙方如因经营与入驻项目无关的业务，管理不善难以继续运营，或经专家委员会确认失败的项目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不负违约责任。
6．本合同规定的入驻期满，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履行完毕后，本合同自行终止。
7．乙方在入驻协议期满后，其入驻项目仍未成熟，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的，可向甲方申请延长入驻期，经甲方批准同意后，双方须重新签订入驻协议 。    
五、违约责任
1.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应负违约责任。
2.合同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，给对方造成经济、名誉损失的，应赔偿直接损失。
3．双方发生纠纷以后，应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可以向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委员会申请仲裁，由管委会酌情处理。
六、其他
1．本协议有效期不超过一年。
2．本合同正本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二份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 
甲方：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   乙方：
代表：    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    （签字盖章）
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




附件2
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入驻
企业（项目）安全责任协议书
 
甲方：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  
  乙方：
为促进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，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应用型人才，根据《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》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乙方入驻创新创业孵化基地，同时为了提高甲乙双方的安全责任意识，明确双方的责任，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一、甲方的责任
1.依据有关规定，对入驻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2.保障孵化基地的安全，妥善做好创业孵化基地的安全防盗防范工作
3.加强孵化基地安保工作，做好创业孵化基地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。
4.确保孵化基地的公共卫生清洁使其符合卫生标准。
二、乙方的责任
1.乙方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甲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的安全监督和检查。
2.乙方不得在入驻场所私拉乱接，不得改变原电路结构，不得改变原建筑结构。
3.乙方使用甲方的各种器材及办公设备应妥善保管和使用，对丢失及损坏的，乙方应赔偿相关费用。
4.乙方工作人员出入孵化基地应佩戴好相关证件，以便甲方更好的维护孵化基地的安全秩序。
三、违约责任
1.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该协议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应负违约责任。
2.协议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协议规定，给对方造成经济、名誉损失的，应赔偿直接损失。
3．双方发生纠纷以后，应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可以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委员会申请仲裁，由管委会酌情处理。
四、附则
1.本协议有效期不超过一年。
2.本协议正本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二份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：长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    乙方：
代表：      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   （签字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